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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完成，過往也是只有十二個月為聘用期，但政府卻以財政不足為由，來減為十個月為

聘期，否則至少聘期應改為十二個月，薪資在後兩個月應該酌減，才是治本之方法。第二

，代理教師跟一般教師比較起來不但無考績無年資之累積，現在又要把提早就業金給取消

，保障已不完善，卻還要找教師開刀？第三，學校常常會以預算不穩定為由，常常延發薪

資，使教師遭受不利益，教育部、勞委會應重視此問題，若有延發之情事，應加強稽查，

予以重罰，以保代理教師之權益。 

（七）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流浪教師日益嚴重，教育部不但沒有處置

方案，日前還在師範大學加開公費教師師資班，讓師資人才越來

越多，但需求越來越少，本席要求教育部針對師資培育是否能夠

減少員額或停止師資培育，優先處理流浪教師之問題，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自師資培育政策開放以後，除原師範院校，各大學教育學程亦如雨後春筍，近年來擁有教

師資格者眾，而教師退休趨緩、出生率降低、各校減班情形倍增，更加劇了師資供過於求

的嚴重現象。師資培育多元化是我國教育改革的政策之一，然而以「儲備制」的觀點廣開

師資培育的大門，是否真能呼應師資多元化的理想？ 

二、面對教師供需失調的慘狀，教育部是否有責任加以檢討，輔以配套措施；師資培育機構該

如何因應，繼續培養師資到底是人才的培養，還是資源的浪費？已存的流浪教師該何去何

從，都是來自師培體系，要培養第二專長及再度就業，實有難度。在師培並未終止之前，

要如何處理流浪教師？每年培育的師資又該何去何從？ 

三、本席建請第一，師資培育應全面暫緩，儲備師資的必要已經不在，除了一些新興的教育體

系，例如特教。第二，已有教師資格的教師，是否能在其他的體系存在？例如辦理研習或

學分修習的方式，讓這些師資可以往其他職業邁進，讓本身的教師執照有加分的效果。第

三，大學的教育相關科系，因具時代潮流如有必要整併，甚至廢系，應該加速為之，否則

每年畢業學生，永遠供大於求，讓這些流浪教師永遠都無機會，成為正式老師。 

（八）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行政院版證所稅案日前出爐，本席認為，

財政部已提出違背量能課稅與公平正義的證所稅開徵方案，行政

院又節節敗退，只是讓國人更加清楚地看到所謂的租稅改革正義

是自欺欺人。根本是一場漫天喊價、保障資本利得的鬧劇，租稅

正義已蕩然無存。也讓馬英九黃金十年的「公義社會」國家願景

澈底跳票，財政健全目標更是摧毀殆盡，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